中共南安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南安市教育局文件
南委教〔2014〕50号


中共南安市委教育工委 南安市教育局关于在
全市教育系统开展“立德树人 立教圆梦”

主题师德征文活动的通知

各中学、中心小学、市直学校、民办学校：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强我市师德师风建设，激发教师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抒发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情怀，打造出社会信任、家长满意、学生敬重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引导和激励我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而爱岗敬业，发奋学习、努力工作，经研究，决定在全市教育系统开展“立德树人、立教圆梦”主题师德征文活动。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征文主题

“立德树人、立教圆梦”。

二、征文内容

围绕“立德树人、立教圆梦”这一主题，从立德当表率，树人为根本，立教作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等方面进行深入思考和研讨，论述加强教师队伍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展现我市教师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严谨治学、为人师表、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交流我市教师努力实现“中国梦”和“教育梦”的实践经验和深刻体会。

三、征文要求

1、征文应围绕“立德树人、立教圆梦”这一主题，立意新颖，具有时代特征。或抒发广大教师立德、敬业、爱生、乐教的育人情怀，或展现一线教师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为人师表的精神风貌，或传递教育工作者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甘为人梯的正能量。题目自拟，体裁不限，既可论述、议论，也可叙述（真人、真事），也可以是经验总结等，篇幅以2000—4000字为宜。

2、征文应紧密联系我市教育系统教育教学改革的实际，主题鲜明，条理清楚，语言通顺，真实原创，并保证从未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严禁抄袭。

3、征文统一用A4纸电脑打印5份（Word 格式，标题黑体二号字，正文仿宋三号字，单倍行间距），征文题目、单位、作者姓名、联系电话统一打印在封面。

四、活动办法

1、活动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各校精心组织、发动广大教师围绕“立德树人、立教圆梦”主题撰写文章，在此基础上，推荐3-5篇优秀文章参加全市评选。

第二阶段：市教育局组织评委对各校报送的文稿进行遴选，按中学（职校）、小学（幼儿园）分组各评选一等奖15名、二等奖30名、三等奖60名以及优秀组织奖若干名，发给获奖证书。获奖优秀文章将推荐在《南安教育》等刊物上发表。

2、各校要把这项活动作为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师德教育的良好契机，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宣传动员教职工踊跃参加，并有针对性地组织师德典型、优秀骨干教师带头撰文，在广大教师中掀起师德教育的新热潮。要认真做好参赛文章初选工作，推荐参赛文章必须是本人撰写，不得摘抄报刊、杂志或网上下载，否则取消参赛资格，并对单位和个人进行通报批评。

征文文稿、《推荐表》以及学校开展“立德树人、立教圆梦”征文活动情况书面总结材料，经学校负责人审阅签名并加盖公章后，于6月30日前报送市教育局人事科。

附件：2014年优秀师德征文评选推荐表

中共南安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南安市教育局　

2014年5月50日   　  

  抄送：泉州市委教育工委、市教育局，南安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市分管领导。

    南安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4年5月27日印发

附件      2014年优秀师德征文评选推荐表

推荐单位（盖章）：

	作者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教龄
	

	作者
工作
表现
	

	文章
内容
是否
真实
	单位负责人（签盖）：
（对征文内容进行确认）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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